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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3-006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具承诺函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出具承诺函的对象：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兴业公司”） 

 本公司就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国投公

司”）、鄂尔多斯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向兴

业公司申请的两笔期限均为 3 年、贷款总额合计人民币 10 亿元的融资贷款

可能产生的股权转让事项向兴业公司出具承诺函；除本次担保外，本公司已

实际向兴业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零。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出具承诺函情况概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充分审议，本次会议批准《关于向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承诺函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就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

多斯城建公司向兴业公司申请金额共计人民币 10 亿元的融资贷款可能产生的股

权转让事项出具承诺函。该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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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分别向兴业公司申请融资贷款金额均

为人民币 5 亿元、期限均为 3 年的两笔融资贷款，贷款总额合计人民币 10 亿元。

鄂尔多斯国投公司以其持有的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街能源公司”）

0.5%的股权为其 5 亿元贷款提供质押，并以其持有的新街能源公司 0.5%的股权

为鄂尔多斯城建公司的 5 亿元贷款提供质押。 

本公司已向兴业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1）同意鄂尔多斯国投公司各

以其持有的新街能源公司 0.5%的股权，分别为前述两笔贷款进行质押；（2）如

果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到期分别不能偿还上述两笔贷款，本公

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评估按照与鄂尔多斯国投公司共同认可的评估

值，受让鄂尔多斯国投公司质押的新街能源公司的股权和鄂尔多斯国投公司持有

的新街能源公司的其他股权，以使上述两笔贷款能够用股权转让价款得到偿还。 

对外担保的生效，以所担保贷款的生效为前提。该项担保的责任承担，以双

方认可的经评估的股权转让为前提和保障措施，范围仅限于股权转让价款，可有

效控制风险。 

 

二、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国投公司与鄂尔多斯城建公司均为鄂尔多斯市国资委下属企业，其

中，鄂尔多斯国投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街能源公司（本公司持股 70%）的

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 30%。 

鄂尔多斯国投公司注册地点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化北路，法定代表人为李

少东，经营范围为经营和管理市属国有资本在各类企业中所投资形成的国有股

权；从事交通运输行业（公路、铁路、管道输送）、煤炭产业、金融服务业、制

造业、农牧业、建筑业、资源性产业、高科技产业、文体产业、商业服务业的投

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鄂尔多斯城建公司注册地点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法定代表人为牛建

雄，经营范围为一、二级土地开发、出让、租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投资和

经营；房地产开发；产业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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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鄂尔多斯国投公司 

（合并口径） 

鄂尔多斯城建公司 

（合并口径） 

单位：亿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93.83 414.81 127.32 158.26

负债总额 187.17 204.35 74.72 95.94

贷款总额 134.52 140.37 44.96 52.73

流动负债 18.71 26.32 31.39 44.84

净资产 206.66 210.46 52.60 62.33

资产负债率 47.53% 49.26% 58.69% 60.6%

 2011 年 2012 年上半年 2011 年 2012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4.32 2.19 2.81 0

净利润 3.34 0.65 2.91 -0.15

 

三、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兴业公司出具承诺函的主要内容请参见本公告“一、出具承诺函情

况概述”。 

本公司出具该承诺函不涉及反担保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就本公司向兴业公司出具承诺函事项，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

事）确认： 

（一）根据财务报表情况，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目前财

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二）如果上述两公司到期分别不能偿还贷款，本公司将按照与鄂尔多斯国

投公司共同认可的评估值，受让鄂尔多斯国投公司持有的新街能源公司的股权。

新街能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如本公司能受让鄂尔多斯国投公司持有的

新街能源公司股权，有利于本公司集中新街能源公司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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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出具承诺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不包括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6.99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无逾期担保；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17 亿，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0.04%，无逾期担保。 

 

六、报备文件 

（一）向兴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二）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鄂尔多斯国投公司、鄂尔多斯城建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3 年 2 月 22 日 

 


